
附表4：
住宅房屋搬家费、自行过渡费、提前搬家奖励费补偿标准
 
	搬家费
	标准
	20元/平方米
	按被征收人的合法居住房屋建筑面积计算，超过220平方米的，以220平方米计算，每个产权户不足1200元的补足至1200元。
	

	
	
	
	
	

	自行过渡费
	标准
	过渡期在36个月（含）之内的，补助标准为10元/月/平方米，按被征收人的合法居住房屋建筑面积计算，超过220平方米的，以220平方米计算，每个产权户不足600元/月的补足至600元/月。
过渡期超过36个月的，补助标准为15元/月/平方米，按被征收人的合法居住房屋建筑面积计算，超过220平方米的，以220平方米计算，每个产权户不足900元/月的补足至900元/月。
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但不申购安置房的，一次性发放12个月的过渡费，补助标准为15元/月/平方米，按被征收人的合法居住房屋建筑面积计算，超过220平方米的，以220平方米计算，每个产权户不足10800元的补足至10800元。
	

	提前搬家奖励费
	标准
	搬家奖励按被征收人的合法居住房屋建筑面积计算，超过220平方米的，以220平方米计算。自征收期限首日起，按时限划分为二个奖励期限。  
1、在第一个奖励时间段内签约并搬迁的，给予400元/平方米的奖励（每户不足4 万元补足4万元）；在第二个奖励时间段内签约并搬迁的，给予300元/平方米的奖励（每户不足3万元补足3万元）。
2、奖励时间段由实施单位在项目实施方案中予以明确并在项目所在地公告。
3、在奖励时间段内未签约交房的，不予奖励。
	



